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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布全文11點，並自即日生效

1、 交通部為提供各機關應用公路監理資訊，發揮資訊資源共享效益，提高行政效能，確保
資訊安全暨保護個人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2、 連結作業以交通部核定同意之連結機關為連結對象。
連結機關係指向交通部申請，並經核定同意應用公路監理資訊之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
關。

3、 申請連結機關須填具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需求資料項目表（格式如附件二），及
提出該機關應用公路監理資訊管理規定等一式四份，向交通部提出申請。
申請連結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法律規定，於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提
出需求資料項目，並應於達成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利用所連結取得之資料。

4、 申請連結機關依本要點提出申請，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初審後，報請交通部同意應用公路
監理資訊；經交通部同意後，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連結機關相關資訊系統介接及督
考稽核作業。

5、 申請連結機關訂定應用公路監理資訊管理規定，規範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各款：
(1) 使用公路監理資料之目的（包含盤點使用範圍、使用頻率及使用欄位均合於目的之

必要性）及取得資料之法律依據。
(2) 定期督考稽核及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實施稽核作業之具體程序。
(3) 使用者查詢資料之具體作業程序。
(4) 處理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措施及資料安全管制作業。
(5) 對於取得資料之處理及利用，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致當事人權益受損時，連

結機關應負之責任。
(6) 使用者違反管理規定時應負之責任。
(7) 資料使用完畢或使用目的消失後之處理方式。
(8) 申請連結案之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異動時，應函知交通部及交通部公路總局。

6、 連結機關應保存介接應用公路監理資料日誌至少五年，並依使用公路監理資訊管理規定，
每年至少辦理兩次以上之自主稽核作業。

7、 連結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法律規定應用公路監理資料，如經交通部公路總局
查核發現顯有異常者，應配合該局通知依限期提出說明及改善措施，並應配合該局實
地稽核。

8、 連結機關應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定期或不定期執行督考稽核，不得規避或拒絕。
連結機關如有外部委託或複委託機關者，該受委託或受複委託機關應依連結機關通知，
提出相關事證並派遣人員至受稽核之連結機關併同接受督考稽核，或接受交通部公路
總局至該受委託或受複委託機關進行督考稽核。

9、 連結機關如有違反本要點規定或經督考稽核有應改善事項，經交通部公路總局通知限期
改善，不依限完成改善者，交通部公路總局得報請交通部即時暫停其連結作業。
連結機關如欲回復連結作業，應於完成改善事項後，向交通部公路總局提出申請，經
該局報請交通部同意後始可回復連結作業。
連結作業暫停逾六個月始完成應改善事項者，如欲回復連結作業，應依本要點第三點
規定重新提出申請。



10、 連結機關如欲終止連結作業，應於終止日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交通部。

11、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其他法律規定及行政院制訂相關資訊
安全規定辦理。


